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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自治区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

以旧换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内政发〔2024〕24 号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有关委、办、厅、局，各

有关事业单位：

现将《内蒙古自治区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

换新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4 年 9 月 6 日

（本文有删减）



— 2 —

内蒙古自治区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
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实施方案
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认真

落实国家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最

新要求，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，在继续实

施《内蒙古自治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任

务落实方案》（内政发〔2024〕14 号）的基础上，保持工作任务

分工延续、工作推进机制不变，通过增规模、扩范围、降门槛、

简流程，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

以旧换新政策在自治区落地见效，进一步推动全区大规模设备更

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，更好释放内需潜力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加力支持设备更新

（一）落实国家扩范围支持政策。按照国家最新政策要求，在

工业、环境基础设施、交通运输、物流、教育、文旅、医疗等领

域设备更新以及回收循环利用的基础上，将支持范围扩大到能源

电力、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以及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和安全改

造，加强新增领域相关情况摸底和项目谋划，建立项目清单，指

导各盟市做好项目储备，积极争取国家更多资金支持。

（二）落实设备更新项目地方审核要求。根据国家关于申请

大规模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资金的项目由“地方审核、

国家复核”新要求，制定自治区各领域项目审核工作方案，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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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审核原则、方式、要求、流程以及项目评分标准细则，组织

做好各领域设备更新项目审核工作，合理编报投资计划，按时

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复核。

（三）落实交通、农牧领域设备更新补贴政策。做好老旧营

运船舶报废更新项目储备，采用“打捆”方式进行申报。加强老旧

营运货车、农牧业机械报废更新和新能源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

等补贴政策标准的宣传贯彻，制定相关设备更新补贴实施方案或

实施细则，明确补贴对象、范围、标准、申报条件、监督管理等

方面要求，提高办事效率，将补贴资金尽快发放到企业和消费者。

（四）落实设备更新再贷款和财政贴息政策。有效发挥再贷

款政策工具作用，引导金融机构支持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，促进

更多信贷资源流向技术改造、设备更新和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。

落实好国家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最新政策，对符合《财政部关

于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通知》（财金〔2024〕54 号）

条件经营主体的银行贷款本金，中央财政贴息从 1 个百分点提高

到 1.5 个百分点，贴息期限 2 年。

二、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

（一）做好以旧换新补贴资金合理使用和规范管理。按照《内

蒙古自治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以旧换新切块资金分配管理方

案》要求，做好各盟市补贴资金测算、分配、下达，加强资金使

用监控预警、监督核查和进度管理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确

保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专项资金按要求落实到

位、发放到位。

（二）加强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补贴政策落实。在此前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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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《内蒙古自治区汽车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》、《内蒙古自治

区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实施方案》基础上，制定出台自治区汽车报

废更新、个人消费者乘用车置换更新、家电产品和电动自行车以

旧换新、家装厨卫等产品改造换新等领域补贴实施方案，明确各

领域资金补贴对象、范围、标准等方面要求，提高补贴发放效率，

进一步推动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，同时确保以旧换新新老政

策的有序衔接、平稳过渡。充分发挥盟市创造力，增强主动性、

积极性，在确保资金支持方向符合国家“两新”政策要求的前提

下，由各盟市结合自身实际商自治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，谋划

本地区新增支持品类或领域，并适当纳入自治区超长期特别国

债资金补贴范畴。

三、加大保障力度

（一）加强监管执法检查。防范非法翻新、以次充好出售旧

家电等行为，督促家电以旧换新参与企业将回收的废家电交与正

规拆解企业。强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，加大缺陷调查和召回力度，

督促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，严格查处价格欺诈等行为，大

力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对发现存在利用不正当手段骗取补贴资

金等违法行为的，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

关依法严厉查处。

（二）做好资金拨付工作。财政部门要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

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以旧换新切块资金分配管理方案》要求，确

保专项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和专款专用，保障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

支付进度与自治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进度相匹配，避免出现资

金沉淀、挤占、挪用等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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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盟市、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

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的重大意义，采取有力措

施强化政策落实。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要定期调度相关工作进展；

自治区财政厅要做好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拨付和监管；自治区商

务厅、交通运输厅、农牧厅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细化各领域补

贴标准，出台具体实施方案。各盟市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结合

实际制定本地区落实方案，精心组织设备更新项目谋划、储备、

申报和实施，创造性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，同步做好统计入库

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统筹推进。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发挥工作推进机制

作用，强化部门协作，加强沟通交流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协调解决

工作中遇到的堵点卡点问题，有效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地。各地

区、各有关部门要对工作推进、项目实施、资金使用、绩效目标

实现等情况适时开展自评自查，及时将资金使用和绩效目标完成

情况报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，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财

政厅汇总形成绩效评估报告，并将评估报告作为后续优化资金安

排的重要依据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有关部门要做好相关重要政策文件

发布和宣传解读。自治区商务厅要积极组织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

补贴工作启动仪式，发布各领域补贴实施方案；其他有关部门要

加强各自领域政策宣传、丰富宣传途径，增强广大消费者和经营

主体对政策的知晓度，同时做好政策答疑以及舆情研判引导。各

盟市要充分利用政府门户网站、政务新媒体、政务服务平台等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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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，通过设置“两新”政策专栏、开通“两新”政策咨询热线等方式，

进一步加强政策解读和成效宣传，共同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

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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